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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安大学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 
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

学士学位暂行规定》、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关于《陕西省普通高等

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办法》，特制定

《长安大学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》，

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5 年 12月 29 日会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

宣传学习，并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长安大学 

 2016年 1 月 5日 

 

长  安  大  学  文  件  
长大研〔2016〕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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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大学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 
学士学位实施细则 

 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

学士学位暂行规定》、陕西省学位委员会《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

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办法》和《关于陕西

省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一条  学士学位授予基本原则 

成人学士学位贯彻“择优授予”的原则，努力做到坚持标准、

严格要求、保证质量、公正合理。 

第二条  学士学位授予对象 

长安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应届本科（含专升本，下同）毕业生

及由长安大学主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均可申请。 

第三条  学士学位授予基本条件 

1.拥护党的领导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

品行端正。 

2.完成本科专业培养计划的各项要求，成绩优良，经审核准

予毕业。成人本科毕业生考试课程总平均成绩 70分以上；学校指

定的学位考试课程（一门基础课、两门专业课，由学校统一命题、

考试、阅卷）正考通过；补考课程专升本不超过 3 门次、本科不

超过 5 门次；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良好以上。自考本科毕业生

考试课程总平均成绩 65分以上；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良好以上。 



- 3 - 
 

3.申请成人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，以在籍期限内参加全国

公共英语等级三级考试（PETS-3）笔试成绩或通过国家大学英语

四级（CET-4）考试成绩作为学士学位授予外语水平的依据。合格

标准为 PETS-3 考试笔试成绩 60 分以上（口试成绩不做要求）或

CET-4考试成绩 425 分以上。 

第四条 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授予学士学位  

1.有严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为者； 

2.在籍期限内受过行政拘留处罚或有刑事犯罪记录者； 

3.在籍期限内的各类考试中因作弊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者； 

4.不在学校规定时限内提出学位申请者； 

5.不满足学士学位授予基本条件者。 

第五条  学士学位授予程序 

1.申请成人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，应提供以下申报材料：

身份证复印件（自考生另须提供准考证、毕业证原件）；符合学

校指定的学士学位外语水平考试成绩单、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

及网上信息截图；函授本科生提供本科毕业成绩单复印件，自考

本科生同时提供本科毕业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；填写《长安大学

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》。与本人毕业证书照

片同底的纸质照片 2 张及电子版。 

2.成人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的时间为每年 11月下旬，专

升本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的时间为每年 5 月下旬（具体时间以长

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页通知和教学管理平台公告为准），逾期

一律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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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长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根据上级学士学位授予有关文件和

本实施细则，将成人学位申报材料提交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

核，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做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，并报校学位评

定委员会进行审批，通过者由学校授予学士学位，并在通过审批

后的一个月内将授予学士学位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名单及

有关材料报送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备案，同时完成学位

平台登记备案。未通过者不再补授学位。凡申请学位过程中有舞

弊作假等严重违反本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，不论其取得学位时间

长短，已授学位均予撤销。 

第六条  学位证书制作与发放 

继续教育学院负责成人学士学位证书的制作与发放，如有遗

失或损坏，由学生本人登报声明作废，并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校

审核，情况属实者，可开具“学位证明书”。学位证明书与学位

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第七条  附则 

本实施细则自长安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之日起施

行。原成人学士学位授予相关规定自行失效。  
 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长助理。 

 

 

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

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

2016年 1月 5日印发 


